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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步放开绿氢生产环节的危化品限制，氢能能源属性有望进一

步明确。我国长期以来将氢规到危化品管理，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绿氢的生产应用场景拓展和经济性改善。2022 年，《氢能产业发

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首次明确氢能是未来能源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2023 年，习近平主席赴地方考察时多次提到氢能

的能源定位；目前，吉林、内蒙古、新疆等地明确允许制加氢一

体站和新能源制氢项目在非化工园区生产，绿氢生产无需取得危

化品许可证。从绿氢生产环节开始，氢能的能源定位在逐步落

地。 

 绿氢项目或给予新能源直接并网支持，或直接匹配新能源指

标。当前绿氢项目 IRR 偏低，为推动项目开展，省级层面已出台

两类配套新能源支持政策：（1）以内蒙古为代表，并网型绿氢项

目年上网电量不超过年总发电量的 20%，考虑到绿色认证，进一

步规定项目年下网电量不超过项目年总用电量的 10%。（2）以新

疆为代表，按年产 1 万吨氢支持 30-45 万千瓦市场化并网光伏或

相当规模风电，所发电量并网消纳。新能源指标或并网支持一定

程度上可改善项目 IRR。 

 绿氢直接补贴与电价支持并行，期待后者有进一步动作。目前

市级层面已部分出台绿氢直接补贴或电价支持政策。直接补贴多

采用退坡补贴形式，如鄂尔多斯 2023-2025 年绿氢单位补贴分别

为 4/3/2 元/公斤，宁东地区则针对应用于化工领域的绿氢补贴

5.6 元/公斤。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提到“研究探索可再生

能源发电制氢支持性电价政策”，目前国内明确出台电价支持政

策的地区主要是四川省的成都市和攀枝花市。其中，成都市对制

氢设计能力 500Nm3/h（含）以上企业，按实际用电量给予 0.15-

0.2 元/kWh 电费补贴，年补贴额最高不超过 2000 万元。以

0.175 元/kWh 的补贴和系统单耗 5kWh/Nm3 测算，单个制氢企业

每年最高补贴 1.14亿度电，对应的制氢能力为 2078吨/年。 

 投资建议：当前我国氢能“1+N”政策体系逐步完善，行业投

资遵循一个思路，两条线索：一个思路是寻找确定性高的价值增

量环节，两条线索分别是制氢系统、制氢现场连接终端消纳的储

运环节。建议关注石化机械、华光环能、海鸥股份、禾望电气、

科威尔、中集安瑞科、冰轮环境、蜀道装备和富瑞特装等。 

 风险提示：政策进度不及预期，产业进展不及预期，行业重大

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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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构建氢能“1+N”政策体系 

2022 年 3 月，《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 年）》提到，我国要积极发挥规划引

导和政策激励作用，聚焦氢能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重大问题，在氢能规范管理、氢能基

础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关键核心技术装备创新、氢能产业多元应用试点示范、国家标准体

系建设等方面，制定出台相关政策，打造氢能产业发展“1+N”政策体系，到 2025 年形成较

为完善的氢能产业发展制度政策环境。2024 年 3 月，国家能源局《2024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

见》 

进一步提到要编制加快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政策。结合近几年国家和地方出台

的氢能政策，可以清晰的看到，我国正在从技术和市场两方面打造氢能政策体系，“1+N”

政策体系正逐步完善。考虑到制氢端的重要变化和绿氢发展空间，本报告主要梳理面向绿

氢的主要政策。 

 

图1.氢能产业链基本图谱 

 

资料来源：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图2.我国氢能“1+N”政策体系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2.绿氢端初步形成区域性支持政策 

2.1.放开生产环节危化品限制，能源属性有望进一步明确 

从探索放开到局部放开，从加氢站到绿氢项目，内蒙、新疆等多地放开绿氢生产环节的危

化品管理。长期以来，国内政策将氢列为危化品管理，制氢领域的监管体系主要在危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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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框架下进行，制氢需取得危化品生产许可证且在化工园区内进行。严格的生产限制抬

高氢气制取和运输成本，进而影响终端用氢和氢能项目的经济性。2022 年氢能中长期规划

中提到“氢能是未来国家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氢能是用能终端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

重要载体”，我们认为这体现了氢能的短期和中长期定位，即短期主要作为工业原料助力工

业领域碳达峰碳中和，中长期往能源转型，这也是规划文件中首次将氢能定义为能源。与

此对应，地方对绿氢的属性管理也经历了从探索放开到局部放开，从制加氢一体站到新能

源制氢项目放开的过程。（1）2022 年上半年山东提到“探索可再生能源制氢、制氢加氢一

体站试点项目不在化工园区发展”；（2）2023 年下半年开始地方开始加速，先是广东允许非

化工园区建设制加氢一体站，之后河北、吉林、内蒙、新疆等先后出台政策允许制加氢一

体站和新能源制氢项目在非化工园区生产。放开绿氢生产环节的危化品限制有利于提升项

目的建设效率，且可在消纳场景就近制氢，助力降低绿氢全链路成本。 

 

表1：多地放开绿氢生产环节的危化品限制 

地区 时间 政策名称 相关内容 

山东 2022 年 3 月 
《2022 年“稳中求进”高质量发展政

策清单（第二批）的通知》 

探索可再生能源制氢、制氢加氢一体站试

点项目不在化工园区发展，且不受固定投

资额不低于 3 亿元的限制。 

广东 
2023 年 6 月

28 日 

《广东省燃料电池汽车加氢站建设管

理暂行办法》 

允许在非化工园区建设制加氢一体化站，

自 7 月 1 日起实施。 

河北 
2023 年 7 月

5 日 

《河北省氢能产业安全管理办法（试

行）》 

氢能企业按行业类别归口监督管理，绿氢

生产不需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

允许在化工园区外建设电解水制氢（太阳

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等绿氢生产项目

和制氢加氢一体站。氢能运输依然按照危

险货物运输管理，应取得危险货物运输相

关许可；化工企业的氢能生产，仍需取得

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 

吉林 
2023 年 11

月 15 日 

《吉林省氢能产业安全管理办法（试

行）》 

电解水制氢（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

源）等绿氢生产项目及其制氢加氢一体站

不需在化工园区内建设。绿氢生产不需取

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氢能运输按

照危险货物运输管理，应取得危险货物运

输相关许可。 

内蒙古 
2024 年 2 月

26 日 

《关于加快推进氢能产业发展的通

知》 

允许在化工园区外建设太阳能、风能等可

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项目和制氢加氢站

（不包含化石能源制氢和工业副产氢）。

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项

目不需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 

新疆 
2024 年 3 月

26 日 

《关于加快推进氢能产业发展的通

知》 

允许在化工园区外建设太阳能、风能等可

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项目和制氢加氢站。

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项

目不需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 

四川 
2024 年 4 月

17 日 

《四川省进一步推动氢能全产业链发

展及推广应用行动方案（2024—2027

年）（征求意见稿）》 

在国家新出台更明确的规定前，电解水制

氢的储存、运输加装、使用等，暂时参照

现行天然气管理相关规定执行。化工企业

的氢能生产，应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

许可，绿氢生产不需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

生产许可。 

资料来源：各地方政府官网，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2.2.探索适合绿氢项目的支持政策 

目前，国家层面无论是绿氢直接补贴、电价支持亦或是新能源指标支持，暂均未出台明确

的相关政策，但各地方结合实际围绕新能源指标、电价支持和直接补贴出台了相关政策。 

2.2.1.给予新能源并网支持 

方案一：部分地区并网型项目给予 20%并网指标，且明确下网电量指标。我国目前备案的新

能源制氢项目分为离网型和并网型两类，考虑到项目经济性及制氢设备现有技术水平（主

要是电解槽对风光出力波动的适应性和响应速度）、控制策略（绿氢生产与下游化工生产的

动态耦合问题、多模组下的启停控制策略等）等实际问题，目前国内绿氢项目多为并网型

项目。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并网型风光制氢一体化项目可向电网送电，年上网电量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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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总发电量的 20%，并网型项目作为整体接受公用电网统一调度，自发自用电量暂不征收

系统备用费和政策性交叉补贴；考虑到绿氨绿醇出口海外的绿色认证问题，内蒙古能源局

在 2023 年的实施细则中进一步明确“年下网电量不超过项目年总用电量的 10%”。其他地区

如吉林等地颁布有类似的并网指标支持。 

 

表2：离网和并网制氢模式对比 

模式 并网（稳负荷） 离网（变负荷） 并网组合式（稳负荷） 
联网不上网（变负

荷） 

模式描

述 

前端供电侧采用光伏

等可再生能源发电，

后端电解水制氢采用

从大电网下电模式，

同时在一定周期内

(如一年内)确保前端

供电侧光伏等可再生

能源发电量和后端电

解水制氢所需电量相

同。在交易时通过绿

电交易实现间接的绿

氢制取。 

前端供电侧由光伏等可

再生能源发电，后端电

解水制氢所需电力从可

再生能源发电场敷设增

量配电网、孤网等方式

直接送达。在此种模式

中，绿氢的制取用电来

自绿电直供。绿氢的生

产负荷与绿电的发电负

荷完全匹配，或者在配

一定量储能、调峰设施

的情况下实现负荷大部

分实时匹配，小部分稳

定运行。 

前端供电侧由光伏等可再生

能源发电、后端电解水制氢

所需电力由大电网和从可再

生能源发电场敷设孤网直供

电力共同提供。同时在一定

周期内(如一年内)，确保前

端供电侧光伏等可再生能源

发电量和后端电解水制氢所

需电量相同。绿氢所需电力

由绿电以直接和间接两种方

式组合提供，在需求侧能够

根据直供电量变化调节大电

网取电量，从而保证制氢装

置稳定运行。 

前端供电侧由光伏等

可再生能源发电，后

端电解水制氢所需电

力由大电网和从可再

生能源发电场敷设孤

网直供电力共同提

供，其中大电网供电

保公用工程稳定运

行。绿氢的生产负荷

与绿电的发电负荷基

本匹配，或者在配一

定量储能、调峰设施

的情况下实现负荷大

部分实时匹配，小部

分稳定运行。 

优点 

能保证电解水制氢装

置的长周期稳定运

行，不需要多建部分

电解水制氢、储氢能

力来满足下游化工用

户的稳定用氧器求。 

电力成本较低，无需电

网配合。 

既享受直供绿电低成本，又

享受电网稳定供电保障。不

需要多建部分电解水制氢、

储氢能力来满足下游化工用

户的稳定用氧需求。 

电力成本较低，对电

网配合要求低，公用

工程安全运行有保

障。 

缺点 

高度依赖电网，电网

过网费用高，制氢用

电费用增加明显。不

适用于对可再生能源

电力接入适用性差的

电网，和未实施绿电

交易的地区。 

不能保证电解水制氢装

置满负荷稳定运行，需

要多建部分电解水制

氢、储氢能力，或弃掉

部分可再生电力，来满

足下游化工用户的稳定

用氢需求。另外公用工

程安全运行难以保障。 

需要电网随时默契配合调节

购电量，保障制氢厂稳定供

电，实操难度大。 

不能保证电解水制氢

装置满负荷稳定运

行，需要多建部分电

解水制氢、储氢能

力。 

资料来源：王敏《绿氢在石化化工行业的应用前景分析》，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方案二：直接给予新能源指标。除内蒙古并网型项目给予 20%上网指标的政策外，新疆、湖

北、江西等地则采用直接给予新能源指标的支持政策。（1）新疆：2023 年 5 月《关于加快

推进新能源及关联产业协同发展的通知》提出对 2024 年 8 月底前满负荷生产的绿电制氢项

目，准许项目业主新建同等规模（年产 1 万吨氢气配置 15 万千瓦光伏规模，风电规模按上

一年度区域光伏平均利用小时数/风电平均利用小时数折算）的新能源项目且所发电量可并

网消纳；电网消纳部分需按新能源规模的 20%、2 小时时长配置储能规模。2024 年 3 月新疆

将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扩大为 2024 年 12 月底前建成投产或 2024 年内备案并于一年内建成

投产的项目，视工艺水平先进程度，按年产 1 万吨氢支持 30-45 万千瓦市场化并网光伏或

相当规模风电，所发电量并网消纳。（2）湖北：根据《湖北省氢能产业发展规划( 2021-

2035 年 )》，对在可再生能源富集地区发展风光水规模电解水制氢,按照 1000Nm³/h 制氢能

力、奖励 50MW 风电或光伏开发资源并视同配置储能。支持电解制氢企业用电参与市场化交

易。 

 

2.2.2.部分地区发布绿氢直接补贴政策或投资补贴 

内蒙古、宁夏等地直接补贴绿氢生产或应用。目前绿氢生产和应用仍不具备经济性，限制

其商业化进展。基于此，部分地区出台针对绿氢的直接退坡补贴政策，其中典型代表是内

蒙古和宁夏地区。根据《鄂尔多斯市支持氢能产业发展若干措施》，在 2022—2025 年期间，

对落地鄂尔多斯且氢气产能大于 5000 吨/年的风光制氢一体化项目主体，按绿氢实际销售

量（对于一体化绿氢制化学品项目，由第三方公司对绿氢产量进行核定）给予退坡补贴，

2022—2023 年补贴 4000 元/吨，2024 年补贴 3000 元/吨，2025 年补贴 2000 元/吨。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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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宁东基地促进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2024 年修订版（送审稿）》提出

“ 鼓励、支持化工企业使用绿氢逐步替代煤制氢和甲醇制氢。对在宁东基地实施绿氢替代

的化工项目，经认定，本级财政按 5.6 元/公斤标准给予用氢补贴，单个企业每年不超过

500 万元，最多补贴 3 年”。 

 

表3：部分地区绿氢直接补贴政策汇总（补贴单位：元/kg 氢气） 

地区 时间 文件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吉林 
2022 年 11

月 30 日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

发支持氢能产业发展若

干政策措施（试行）的

通知 

对年产绿氢 100 吨以上（含 100 吨）的项目，以首年每公

斤 15 元的标准为基数，采取逐年退坡的方式（第 2 年按

基数的 80%、第 3 年按基数的 60%），连续 3 年给予补贴

支持，每年最高补贴 500 万元 

鄂尔多斯 
2023 年 8 月

11 日 

鄂尔多斯市支持氢能产

业发展若干措施 
4 3 2 

克拉玛依 
2023 年 10

月 1 日 

关于克拉玛依市支持氢

能产业发展的有关扶持

政策 

/ 3 1.5 

宁夏 
2024 年 1 月

3 日 

宁东基地促进氢能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2024 年修订版（送审

稿） 

5.6 5.6 5.6 

资料来源：各地方官网，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2.2.3.探索可再生能源发电制氢支持性电价政策 

现已出台的电价支持政策较少且对推动绿氢和灰氢平价的助力较小。绿氢项目支持政策除

前文描述的新能源指标支持和直接补贴外，少部分地区出台电价支持政策，一定程度上响

应氢能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提到的“研究探索可再生能源发电制氢支持性电价政策”。目前国

内明确出台电价支持政策的地区主要是四川省的成都市和攀枝花市。其中，成都市明确

“对制氢设计能力 500 标方/小时以上（含 500 标方/小时）的电解水制氢企业，按实际电

解水制氢用电量给予 0.15-0.20 元/千瓦时的电费补贴，每年补贴额度最高不超过 2000 万

元。”以 0.175 元/kWh 的补贴计算，单个制氢企业每年最高补贴 1.14 亿度电；按制氢系统

单耗 5kWh/Nm
3
测算，对应的制氢能力为 2078 吨/年；考虑到补贴的是制氢企业而非单个制

氢项目，对单个项目经济性的影响相对有限。攀枝花市则提出“支持制氢产业发展，对于

符合条件的氢能（燃料电池）产业企业，其增量用电量执行单一制输配电价 0.105 元/kwh

（含线损），电解氢项目建成后次年纳入全水电交易范围”。 

 

3.投资建议 

当前我国乃至全球绿氢发展仍处于初期阶段，政策体系尤其是支持类政策的完善将助推绿

氢平价进程，进而有助于绿氢商业模式的打通和应用场景的打开，我们看好双碳背景下绿

氢发展机遇。板块投资上，遵循一个思路，两条线索：一个思路是寻找确定性高的价值增

量环节，两条线索分别是制氢系统、制氢现场连接终端消纳的储运环节。建议关注石化机

械、华光环能、海鸥股份、禾望电气、科威尔、中集安瑞科、冰轮环境、蜀道装备和富瑞

特装等。 

 

4.风险提示 

政策进度不及预期：我国光伏和锂电产业发展前期阶段均经历了补贴阶段，当前我国氢能

发展仍处于前期阶段，产业链各环节无法体现经济性，仍需依靠补贴推动产业发展，若相

关政策进展缓慢，可能会对平价进程产生影响。 

产业发展不及预期：当期氢能产业发展仍处于初期阶段，但各环节进入者已较多、竞争激

励，若产业不能较快发展做大蛋糕，部分企业或面临困境。 

行业重大安全事故：当前民众对氢能的安全性认知和接受度仍不足，一旦出现重大安全事

故，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氢能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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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评级体系 
 
收益评级： 

领先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沪深 300 指数 10%及以上； 

同步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沪深 300 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10%至 10%； 

落后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 300 指数 10%及以上； 

风险评级： 

A —— 正常风险，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小于等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B —— 较高风险，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大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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